
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规HT08-15-03地块、HT08-15-04地块规划调整

n 项目概况
HT08-15-03地块、HT08-15-04地块（下简称03地块、04地块）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龙江片区，海岸大道北侧、海棠北路西侧、海棠河东侧，

位于海棠湾核心区域。距中心城区约35公里，距离亚龙湾高铁站约12公里。地块为海岸台地，地势有少量起伏。为了贯彻落实《海南省人民

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》、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》 的通知等

若干政策。更好地落实海棠湾国家海岸建设战略，优化公共服务，提升度假酒店建设等级。

本次调整拟将现行两地块分别兼容旅馆、图书展览、文化活动用地统一规整至04地块。结合高等级度假酒店建设要求将自持的商业建筑面积

（约2987㎡）调整为旅馆面积。本次调整符合政策指导，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利于落实海棠湾产业发展要求。

项目区位 《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》局部



n 控规修改依据
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
(一)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;

(二)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;

(三)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;

(四)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;

(五)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;

(六)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;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。国家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修改单元详细规划，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，应当先依法修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修改地块详细规划，涉及

单元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和约束性指标调整的，应当先依法修改单元详细规划。

单元详细规划和地块详细规划可以一并修改。

保利·棠隐项目为我省2024年重大项目，属于可以修改的情形。

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（2025年1月1日起施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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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必要性分析

 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提出“以制度创新为核心，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，支持海南大胆试、大胆闯、自主改，加快

形成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。”

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（2020.06.0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）提出基本原则一：借鉴国际经验。坚持高起点谋划，高标准建设，主动适应国际贸易

规则重构新趋势，充分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、管理办法和制度安排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，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

增强区域辐射带动左右，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。 

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（2023年9月2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复）提出海棠湾将建设成为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，承担建设国际旅

游消费服务集群的重要功能。海棠湾区域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核心功能展示区，以现代旅游产业为核心，衍生文化、体育、医养等产业，发展消费经济 , 打造

国际化旅游消费产业集群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。规划还要求加强海棠湾腹地的公共服务、居住服务和城市功能配套，从旅游度假园区建设成为产城

融合的旅游消费城区。

原控规对于03地块、04地块通过备注形式约定了混合业态的比例。三亚论坛中心建设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获得03地块、04地块不动产权证。两地块权属

归于单一企业投资建设运营。原控规旅馆建筑面积分别为414.47平方米和2628.99平方米，其规模仅满足一般家庭旅馆及私营小旅馆面积要求，与高端品牌度假

酒店建设要求想去甚远。图书展览面积为145+920平方米，文化活动面积为62+394平方米。从建设角度来看，03地块的设施面积过小，在建设中空间效率低

，运营可行性小，与04地块的功能形成重复。为提升公共服务设施运营水平，实现高等级酒店建设要求，对两地块混合建设内容进行归并并调整自持商业空间

为旅馆业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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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发展战略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

结合土地权属与运营要求，规整形成更为高效的空间布局



n 规划调整内容
本次调整将备注7修改为:

“本图则中HT-08-15-04地块兼容旅馆、图书展览、文化活动用地，混合比例分别为45.86%、8.10%、3.47%，HT-08-15-03地块和HT-

08-15-04地块须采用城市更新的方式对原有建筑予以改造，发展文化旅游类功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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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备注第7条

修改后备注第7条

HT-08-15-04地块

HT-08-15-03地块



n 影响分析

本次调整对两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技术指标没有调整。调整后对风貌无影响。

调整后对片区风貌的影响分析

调整对对片区道路交通影响分析

本次调整两地块用地面积不变、总建筑面积不变。

参照《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》中不同类别建设项目出行率参考表，商业类专营店出行率5-20人次/百平方米，旅馆类出行率3-6人

次/百平方米。规划修改后，旅馆业态增加2987平方米，相应商业业态减少2987平方米，业态出行率较原方案降低。本次调整对道路交通系统

无影响。

对周边项目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

本次调整将两地块内图书展览及文化用地用地归并至04地块中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不变。公共服务设施所在服务道路位于

两地块之间，服务半径不变。公共服务设施由于规整后单一设施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增加，形成统一建设、统一运营的情况，将有利于提

升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。

调整前后地块用地性质不变，地块总建筑面积不变，混合功能比例调整后在两地块间进行规整，少量零售商业设施转变为旅馆业设施。调整

前后给排水量、电力负荷、通信用户数和燃气用气量结合建筑使用性质产生微小变化，可忽略不计。

地块用地性质调整对片区市政影响分析

       结合上述对于地块内混合用地比例修改的论证分析，综合调整后对整个片区交通、市政、环境影响及用地等多方面的论

证分析，地块备注内各类混合用地比例的调整对各专项设施无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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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申请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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